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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编号：B14G01F10090923 

 

第一条 投保范围 

本保险是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附加险，已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车辆方可投保本

附加险。 

第二条 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

由于保险车辆或其他机动车辆自身油料或所载油料泄漏造成道路路面的污染损失及清理费

用，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在扣除交强险应赔偿部分后，依照本保

险合同的规定负责赔偿。 

第三条 责任免除 

（一）道路路面以外的损失； 

（二）由于污染所导致的罚款及任何间接损失； 

（三）应当由交强险赔偿的损失和费用。 

第四条 赔偿限额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按 5 万元、10 万元、20 万元、30 万元、50 万元

的档次协商确定。 

第五条 赔偿处理 

（一）保险事故发生后，根据法院、仲裁机构依法判决、裁定、裁决或调解，或者经事 

故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保险人书面同意的，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

在保险单载明的本附加险赔偿限额内给予赔偿。 

（二）被保险人索赔时，应提供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等出具的事 

故证明、事故现场记录以及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

料。 

（三）本保险每次赔偿均实行 20%的绝对免赔率。 

 


